國立金門大學電力系統使用申請單
申請單位：___________ 承辦人行動電話：___________ 辦公室電話：_____________
	申請日期
	年        月       日

	申請事由
	

	使用地點
	(例:綜合大樓一樓事務組148)
	請勾選：
□簡易使用110V電源。
□委外廠商辦理220V電源。
(請檢附學務處核准之社團申請表，並於活動前借用體育室電氣室鑰匙後，本組始可配合辦理)

	委外廠商名稱
	
	廠商電話
	

	活動時間
	起
	止

	
	年     月     日
	年     月     日

	
	星期：              
	星期：              

	
	時間：              起
	時間：              止

	申請單位
	總務處

	承辦人
	水電技術人員
	組長
	總務長

	
	
	
	

	組長
	
	
	

	
	
	
	

	一級單位主管
	
	
	

	
	
	
	


1. 本申請單簽奉核准後，請將申請單送回營繕組辦理。
2. 擬奉核後，配合辦理，並請貴單位及承包廠商於安裝設備時，應於活動前會同本組水電人員作現場電源確認，且依電工法規及校園用電安全辦理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	營繕組章：




營 繕 組 確 認：_____________

日          期：_____________
